
興雅國中 115年第 2季租借羽球場地使用須知 

1. 本場地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規定，以季為單位對
外租借。本場地僅供羽球運動使用，嚴禁商業用途與一切非經本校許可之行為，租借人不

得將場地或租借權利轉租、轉讓他人使用，不得向他人收取費用以提供教學或招攬使用，

亦不得公開展示於本場地拍攝有廣宣效果之照片、影片。如經查核或有民眾舉發，確有前

述情事，本校將予停權處理，且已繳納之保證金與使用費概不退還。 

2. 本場地不供應冷氣、電風扇等空調服務，以 2小時為一時段，每面球場每時段收取場地使
用費 300 元，於辦理租借手續時以現金繳納全季場地使用費及場地使用保證金 5,000 元。
租借期滿不再使用場地時，由租借人繳回正式收據申請退回場地使用保證金，本校將以電

匯方式匯入租借人銀行帳戶，如以法人團體名義申請，退費將匯入法人團體之銀行帳戶。 

3. 本場地開放使用時段為每週一至週五 19點 30分至 21點 30分。因場地涉及補校上課、校
隊練習及校園保全系統設定，請承租人嚴守使用時間，勿於使用時間前進場，並請於使用

時間結束後儘速離開，離開前請確認已關閉門窗及帶走廢球具與垃圾，勿將個人垃圾丟置

於廁所。 

4. 本校僅提供羽球場地使用，未開放停車，汽、機車請勿進入校區。 

5. 請每位入校者皆應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相關規定，另如經本校警衛人員測量體溫達 37.5℃
(含)以上者，將禁止入校。 

6. 每次使用場地，請派代表於警衛室備置之活動紀錄簿簽名，向保全人員領取租用球場面數
之球網，並依租用球場面數及分配位置使用網架及場地，切勿佔用其他球場。 

7. 本校電梯無提供租借人使用，請審慎考量同意後再申請租借。 

8. 請勿穿著高跟鞋或釘鞋進入球場，場內禁止飲食，校內嚴禁吸菸、喝酒。 

9. 無論場地原先有無架設網架，使用結束後請將羽球網架依編號歸位於球場旁指定位置，球
網收妥交還警衛室保全人員(請確認於活動紀錄簿註記歸還，以維權益)，借用折椅等公物
請物歸原處，並整齊放置。 

10. 如查有違反前列 3至 8各項情事(校內設有監視系統錄影存證)，第 1次勸導改善，再犯者
將予停權處理。 

11. 使用場地時有任何問題請向保全人員反映，若保全人員無法即時解決問題，請於次一工作
日向本校總務處反映，如經查確有影響使用權益情事，本校將提供增加使用時間之合理補

償；場地使用相關問題請勿向其他非權責單位反映，以免影響該單位正常運作。 

12. 本校如臨時需使用場地或配合臺北市政府政策暫停開放場地，將於使用前 3日之前以電子
郵件或逕於簽到簿通知租借人，若有緊急使用情事，無法於使用前 3天告知時，則於該場
次使用時間 4 小時之前以申請人提供之電話告知租借人(如未提供聯絡電話，則以電子郵
件通知)。配合本校需求或臺北市政府政策停用，或臺北市遇天候等不可抗力，致本場地無
法使用之時段，於原定租用期末順延使用權益。 

※申請租借本場地視為同意遵守以上規定事項。 



13. 本季預計開放租用日期及使用次數： 

週一：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共 10次，每面球場使用費
為 3,000元 

週二：4/7、4/14、4/21、4/28、5/5、5/12、5/19、5/26、6/2、6/9，共 10次，每面球場使用費
為 3,000元 

週三：4/1、4/8、4/15、4/29、5/6、5/13、5/20、5/27、6/3、6/10，共 10次，每面球場使用費
為 3,000元 

週四：4/2、4/9、4/16、4/23、4/30、5/7、5/14、5/21、5/28、6/4，共 10次，每面球場使用費
為 3,000元 

週五：4/10、4/17、4/24、5/8、5/15、5/22、5/29、6/5、6/12、6/26，共 10次，每面球場使用
費為 3,000元 

14. 如有場地租用相關事宜洽詢，請電洽(02)27232771分機 522，承辦人：林小姐(來電前請詳
閱以上說明事項)。 


